
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
沪电信职院〔2019〕102 号

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
关于聘任彭飞等同志专业技术职务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、职能部门：

经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讨

论、公示、校长办公会议审议，同意聘任以下同志专业技术职务：

教师系列：

同意内聘彭飞、张婷同志为副教授专业技术职务。

同意聘任肖丹、梁咏梅、李根、王逃西、胡婷、施云美、杨

烨萍、张姝、汤艳琦同志为讲师专业技术职务。

研究系列：

同意内聘兰小云同志为研究员专业技术职务。

会计系列：

同意聘任诸珏婷同志为会计师专业技术职务。

上述同志聘任时间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计算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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